注销登记—死亡注销所需材料及办事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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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恢复登记

	类别
	事项
	申报材料
	条件说明

	死亡注销登记
	　
	 申报人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死亡公民《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以下材料之一申报死亡注销登记：
（一）医疗卫生机构出具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二）在国(境)外死亡的，需提交足以证明死亡的相关材料原件，其中在国外死亡的，还需提供具有资质机构出具的翻译件及我国驻外使领馆的领事认证件或者我国缔结的条约认可的其他证明或者公证机构出具的公证书;
（三）公安机关出具的非正常死亡证明；
（四）人民法院出具的宣告死亡生效判决书或已执行死刑通知书;
（五）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也可凭伊斯兰教协会或清真寺出具的死亡证明；
（六）其他能够证明死亡的材料。
	1、公民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后，应当在一个月以内，由户主、亲属、抚养人凭死亡人员的居民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及死亡证明材料之一，向死亡人员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登记。当户主、亲属、抚养人无法履行申报注销户口登记时，由死亡人员户口所在地村（居）民委员会负责申报注销户口登记。
2、公民在办理户口迁移期间死亡的，按前述规定向死亡人员户口拟迁入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户口迁入和死亡注销户口登记。
3、公安机关应当及时会同有关部门了解核实公民死亡信息。对确认公民死亡未申报注销户口的，应当履行公示或者告知程序后注销户口。
4、公安派出所办理死亡登记，应当在死亡人员《常住人口登记表》和《居民户口簿》死亡人员页加盖户口注销章，注明死亡时间、原因，并缴销其居民身份证，居民身份证丢失的由申报人出具丢失说明。
5、凭《死亡证》办理死亡注销户口的，死者家属持《死亡证》第二、三、四联向公安派出所申报户籍注销及签章手续。公安派出所凭第二联办理死者户籍注销手续，加盖第三、四联公章（在医疗卫生机构死亡者，第四联无需公安机关盖章。非正常死亡的，第四联由出具的公安司法部门盖章）。第二联由死者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永久保存。



